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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115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5年 3月 9日(星期一)下午 3時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蔣副主任委員偉民代理                        紀錄：黃婉欣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會議

場次 
主席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決議 

1 114-2 請家庭教育中心逐年

針對不同類型家庭辦 

理家庭教育，可辦理

有關同性婚姻及育兒 

的志工教育訓練，並

與相關團體合作(如

同家會)，納入年 

度業務辦理。 

家 庭

教 育

中心 

本中心依家庭生命週期及家庭類型，逐

年規劃並推動各類型家庭教育課程及教

育訓練： 

一、婚姻教育：114年度即依在學階段、

未婚族群、不同婚姻階段夫妻、婚姻瓶頸

期族群及特定職群等不同身分與需求，

系統性分眾辦理相關課程，共計89場次、

4,589人次參與，透過線上課程、實體 

講座與工作坊、主體展覽與系列短影音

推播等進行多元宣導。本(115)年規劃

「2026幸福知 WAY・欣婚之旅」為主題

辦理婚姻教育系列，推出全齡對應民眾

的課程與工作坊，從校園戀愛、婚姻預 

備、育兒共伴，到熟齡婚姻再連結，全面

性陪伴民眾走向幸福關係，並向民眾宣

導體會婚姻生活的美好。 

二、性別教育：114年度已與社團法人台

灣基地協會、財團法人勵馨基金會、財團

法人台灣尤努斯基金會等單位合作，辦

理「性平小旅行」、「性別平等用繪本說給

你聽」等性別教育課程，共計14場次、141

人次參與；115年度亦規劃辦理「多元家

庭共學與親職教育推廣課程」，並將視課

程性質與資源情形，評估與同志家庭權

益促進會及其他相關團體（如同家會）合

作之可行性。 

三、志工在職訓練：針對本中心志工在職

訓練，將於本(115)年規劃同性婚姻及育

兒相關相關議題，內容著重於多元家庭

型態的認識與尊重、性別角色調整及現

代育兒觀念，以提升志工專業知能，強化

其服務不同家庭之能力。 

有關與相關團體合作推動不同類型家庭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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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本中心

將持續關注社會趨勢、人口家庭、生

活型態等時事議題，逐年配合教育

部提報推展家庭教育計畫，依民眾

需求與資源條件滾動式調整計畫內

容，定期檢討精進辦理。 

2 114-2 請家庭教育中心透過

社區推廣業務擴大效

益。 

家 庭

教 育

中心 

114年度中心透過結合社區辦理「輔導團

社區推廣計畫」、「愛的春夏秋冬系

列活動」及「樂齡數位素養計畫」等

家庭教育活動，分述如下： 

一、「輔導團社區推廣計畫」至本市東勢

區石城社區發展協會、北區賴福里

里辦公室、誠邑築建設公司及中區

協園社會住宅等深入社區民眾環

境，邀請本市家庭教育輔導團員為

講師，依據不同對象，提供不同主題  

的家庭教育活動，活動方式彈性以多元

進行，積極走出校園，共辦理11場

次，計299人次參加。 

二、「愛的春夏秋冬系列活動」連結各地

區圖書館及關懷據點，包含西區圖

書館、精武圖書館、東勢區圖書館、

梧棲親子館、中嵙里關懷據點、田寮

里關懷據點、仁德社區關懷據點及

采憶學堂關懷據點等，活動內容包

含親職教育及代間教育等，共辦理

178場次，計5,547人次參加。 

三、「樂齡數位素養計畫」於社會局所推

薦7個社區關懷據點辦理，包含潭子

區臺中市感恩關懷協會、石岡區和

盛社區發展協會、大甲區太白社區

發展協會、西屯區福和社區發展協

會、北區賴興社區發展協會、太平區

成功愛心關懷協會及霧峰光復基督

教會等，方便長者就近參與並提升

對新興科技的防範意識，確保網路

使用及財產安全，課程主題涵蓋媒

體素養與防詐認知、家庭回憶與數

位傳承及家庭資源管理，共辦理7場

次，共計200人次參加。 

為持續深入社區推廣家庭教育，115年規

劃分述如下： 

一、與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公園社會住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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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合作辦理「家長不怕、從小陪到

大」系列講座3場次、與任林基金會

(安和國中)合作辦理「社區共讀站、

家長共讀讚」系列讀書會6場次，並

持續與相關單位洽談合作，預計辦

理12場次，預估受益人次達360人

次，前後將辦理說明會及成果展，以

利年度計畫承先啟後，期許持續強

化家庭功能與社區的整體發展。 

二、由家庭教育中心志工持續擴大服務

據點，除既有之本市立圖書館、社區

關懷據點外，將新增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長照據點、樂齡學習中心

等，115年預計辦理185場次，計

5,600人次參加。 

三、持續透過公私協力，與跨機關部門及

各類民間單位、企業合作，共同辦理

多元豐富的家庭教育活動，並運用

多元管道加強宣傳，深入社區居民

日常生活，倡議家庭價值。 

3 114-2 因應 AI時代來臨，請

家庭教育中心於115

年度推展家庭教育人

員專業研習進修計畫

內融入生成式 AI 相

關研習主題。 

家 庭

教 育

中心 

已於115年度推展家庭教育人員專業研

習進修計畫內融入2堂生成式 AI 相

關研習主題，並提報教育部核定。課

程名稱及研習對象分述如下: 

一、進階研習-「主題軸二：家人關係互

動與 AI工具運用」，研習對象為家

庭教育輔導團團員及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幼兒園教師。 

二、身心障礙者家庭面對高敏感孩子的

教養策略與 AI 工具資源(4小時，

數位)，研習對象為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及工作人員、終身學習機構、

大眾傳播機構、其他與家庭教育有

關之公私立機構及法人或團體及志

願工作人員。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柒、工作報告： 

一、洽悉。 

二、委員建議事項如下： 

(一)有關本市家庭教育推動，考量社會局服務觸及人數基數龐大，且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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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眾與家庭教育中心部分重疊，為避免行政資源重複投入並發揮最大

綜效，建議採取跨機關業務結盟模式，針對相同或互補之主題共同規劃

系列活動，透過資源共享與宣導通路之整合，強化家庭教育。 

(二)面對少子化與青年單身比例提升的現況，期盼各機關於業務許可範圍

內，彈性評估結合資源辦理活動並鼓勵青年族群踴躍參加，為年輕世代

提供友善互動環境，以利本市人口政策之推動。 

 

捌、提案討論： 

案  由一：因應當今社會趨勢與重要議題，本中心製作 6支家庭教育宣導

影片，為提高市民觸及率並促進相關資源之應用，建請各局處

配合適時運用宣傳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說    明： 

一、 依據家庭教育法第 7條規定略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設家庭教育中心，並結合教育、文化、衛政、社政、户政、民

政、農政、消防、警政、勞工、新聞、環保、原住民族事務等

相關機關或單位、學校及大眾傳播媒體，共同推動轄區內家庭

教育事宜；各機關(單位)應積極落實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對

象別之家庭教育、完備家庭教育與支持服務體系之整合及提供

預防性家庭教育服務。 

二、 本中心近期製作完成 6支家庭教育宣導影片(P.38)，內容具教

育性及實用性，適合透過多元宣傳管道進行推廣，藉以強化市

民對家庭功能健全、和諧溝通及正向家庭關係的理解及實踐，

進而共同營造更和諧健康的社會環境。 

三、 為擴大影片宣傳效益並促進跨局處合作之宣導綜效，建議請本

府各局處依業務性質，結合現有對外宣傳管道（如官網、社群

平台、電子看板、活動現場、內部宣導系統等），協助辦理影片

播放與推廣，並回報宣導方式與接觸人次，作為後續跨機關協

作宣導策略的參考依據。 

四、 有關各局處配合宣傳之具體執行內容及成效回收，本中心將另

行彙整調查成果（P.40），據以進行整體成效分析，並作為後續

家庭教育宣導策略精進之重要參考。 

決    議：照案通過，感謝各局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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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二：有關本中心規劃辦理 115年國際家庭日、幸福臺中家庭月系列

活動，邀請本府各局處合作，共同規劃系列活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說    明： 

一、 依本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114年第 2次會議紀錄決議事項辦

理。 

二、 前次會議決議請各機關(單位)結合既定政策及活動計畫，預為

規劃結合 515國際家庭日，於 5月辦理可供親子家庭參加之相

關活動，由本中心統整後進行整體宣傳，本年度已請各局處於

2月 25日(星期三)前提供資料彙整(彙整資料請見簡報)。 

三、 為持續深化跨機關合作推動家庭教育，請相關局處於 4 月 15

日(星期三)前將所屬活動統一集中發布一則官方網站公告(參

考標題:「2026幸福台中家庭月」系列活動)，並提供網址，由

本中心彙整各局處活動網址後規劃設計「2026幸福台中家庭月」

系列活動圖卡及新聞稿，續請新聞局協助於本市官方 line 及

漾台中 fb行銷，廣邀市民共襄盛舉，共同打造幸福宜居城市。 

決    議：照案通過，請各局處共襄盛舉。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15時 57分。 

 












